
 

 

 

为规范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以下简称国际校

区）的家具资产管理，根据《浙江大学家具资产管理实施细

则》（浙大发房〔2014〕16号）有关规定，结合国际校区的实

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国际校区内的家具资产的采购、

使用、调拨、维修、报废等管理。 

第二条 总务部是国际校区家具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

指导协调国际校区家具管理总体工作。各学院、书院和校

区行政各设一名家具管理员，负责制定及论证本单位的家

具采购方案、固定资产账建立与审批、家具使用与维护、

家具调拨申请与报废申请等工作。 

    第三条 家具采购之前需要进行项目论证，具体按以下

标准执行： 

一、10 万元以下家具采购，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论证

并询价采购，以确保采购家具质量和价格合理。 

二、10 万元及以上、50 万元以下家具采购项目，采购

方案和预算应征集不少于两个供应商的方案（或询价），

50 万元及以上家具采购项目，采购方案和预算应征集不少



于三个供应商的方案（或询价），由经费主管单位组织可

行性论证后，执行校区集中采购流程，采购单位应加强验

收环节，确保采购家具质量。 

第四条 家具供货、安装完成之后，经集中采购的家具

由学校总务处负责组织验收，分散采购的家具验收由采购

单位自行组织。 

第五条 家具验收完成后，由采购经办人负责在浙江大

学家具管理系统中对家具资产进行建账，由采购单位家具

管理员对资产建账进行复核审批，由总务部对资产建账进

行最终审核确认。通过后，采购经办人打印家具入账单

（浙江大学家具固定资产增置单或浙江大学低值家具增置

单），进入财务预约报账流程。报账流程结束后，采购经办

人到国际校区总务部领取已入库家具的资产标签，并做好

资产标签的张贴工作。 

第六条 各单位的家具管理员，负责本单位家具和家具

资产账的日常管理，要求定期核对资产数据，做到账账相

符、账物相符。具体职责包括家具正常使用管理、家具维

修联系、家具调拨申请及报废申请等。 

第七条 国际校区内家具调拨以满足使用要求，盘活资

源为原则，实验室家具、教学家具、公寓家具等专用家具

原则上尽量不予调拨移动。同时，各单位整体搬迁时，应

充分利用原有家具。 



第八条 国际校区内家具调拨分为单位内部调拨及单位

之间的调拨，具体按以下流程进行： 

1.单位内部调拨：由调拨单位家具管理员在浙江大学

家具管理系统中提交申请，调拨单位分管领导审核通过

后，更新家具领用人信息及存放地址，即完成调拨程序。 

2.单位之间调拨：由调出单位家具管理员在浙江大学

家具管理系统中提交申请，调出单位分管领导审核通过

后，调入单位家具管理员审核并更新家具领用人信息及存

放地址，调入单位分管领导审核，总务处审核，即完成调

拨程序。 

第九条 家具的使用年限不低于 15 年。未达使用年限，

确实破损不可修复或无修复价值的家具，可申请办理家具报

废；已达使用年限，仍能继续使用的家具，应当继续使用。

申请办理各类家具的报废时，由经办人在浙江大学家具管理

系统中提出报废申请，经相关管理单位审核确认后，在浙江

大学家具管理系统中进行报废。 

 

 

 

 

 

 

 



家具采购和资产登记流程 

 

 

明确采购需求，基本确定购买的家具种类及预算金额，根据预算金额，参照
本规定进行论证，形成详细的采购方案。

参照《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采购管理规定》进行
采购

供应商完成生产、供货及安装后，集中采购的家具由学校总务处组织
验收，分散采购的家具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验收，验收发现问题则需

要根据专家意见进行整改，未发现问题，则通过验收。

通过验收后，由采购经办人在浙江大学家具管理系统中进行资产建账
登记，通过审核后，进入报账流程，报账中需要备齐相关过程资料及

发票。

付款完成后，由总务部进行家具固定资产标签打印，采购经办人领用
标签进行张贴

进行过程资料整理备案

根据合同，到达期限后，退还供应商质量保证金。



国际校区内部家具调拨流程 

 

 

                                       

 

 

 

 

 

 

 

 

 

 

   

 

 

 

 

 

调出单位家具管理员

在浙江大学家具管理

系统中提交申请 

 

调出单位分管领

导审核 

 

是否属于

同一单位 

 

调入单位家具管

理员审核，更新

领用人及存放地

信息 

 

总务部审核 

 

更新领用人及存

放地信息 

 

调入单位分管领

导审核 

 

家具调拨完成 

 

否 

是 



国际校区家具报废流程 

 

 

                                       

 

 

 

 

 

 

 

 

 

 

 

 

 

经办人在浙江大

学家具管理系统

中提交申请 

 

单位家具管理员

审核 

 

报废公示 

 

总务部审核 

 

打印《报废申请

表》，资产回收 

 

确认报废 

 


